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赣锋锂业”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

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平安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部有关人

员交谈，查阅了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募集专户资金划款审批表，查阅了公

司编制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董事会

关于该事宜的会议文件以及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

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对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7]2049号文《关于核准江西赣锋

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

不超过 92,8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年。截至 2017年 12月 27日止，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28,000,000.00元；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的金额为人民币 918,000,000.00元，已由本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入到公司交通银行新余分行

营 业 部 365899991010003136165 账 户 、 中 国 进 出 口 银 行 江 西 省 分 行

2230000100000129771 账户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赣锋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赣锋电池”）招商银行南昌分行江铃支行 791907161710808账户内。扣除

联合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承销及保荐费人

民币 10,000,000.00元，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972,8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金

额为人民币 916,027,200.00 元，其中发行费用可抵扣进项税人民币 677,705.66

元；考虑可抵扣进项税额之后，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16,704,905.66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6552 号验资报告。公司按照《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规定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共计结余人民币 42,103,636.19

元。 

三、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 2019年度使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账户使用情况   2019年度  

募集资金账户期初结余 278,020,892.34 

1、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1）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238,710,682.69 

A、年产 1.5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建设项目 223,191,469.93 

B、年产 2万吨单水氢氧化锂项目 15,518,712.17 

C、年产 6亿瓦时高含量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 500.59 

（2）前期自有资金投入置换 -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收到募集资金 - 

利息收入 27,792,926.54 

资金转入（缴纳网银服务费） 500.00 

募集资金账户期末结余 42,103,636.19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根

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规定，公司、赣锋电池已经与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募集资金专户所

在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



四、2019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9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已扣除承销保荐及其他发行费用） 91,670.49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23,871.0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88,929.3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年产 6 亿瓦时高容量锂离子动力电池

项目 
否 27,670.49 27,670.49 0.05 27,812.26 100.51% 

2019年

部分达到

可使用状

态 

-1,864.62 否 否 

2、年产 1.5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建设项目 否 33,800.00 33,800.00 22,319.15 30,886.43 91.38% 

2019年

部分达到

可使用状

态 

5,111.25 否 否 

3、年产 2万吨单水氢氧化锂项目 否 30,200.00 30,200.00 1,551.87 30,230.69 100.10% 
2018年 7

月 
37,102.58 是 否 

合计   91,670.49 91,670.49 23,871.07 88,929.38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项目） 

年产 1.5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建设项目：受锂盐产品市场价格下行影响，导致本报告期未达到预计效益；年产 6亿瓦时高容量锂离子动力

电池项目：受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影响，产品需求量减少，导致本报告期未达到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期投入，于 2018年 1月 5日予以置换，其中：高容量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已先期投入

17,807.65万元、1.5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已先期投入 338.79万元、2万吨氢氧化锂项目已先期投入 15.006.75万元，合计 33,153.19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

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结余 42,103,636.19元。均存放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的活期账户内。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无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项目。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 2019年度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公

司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本公司于 2018年 1月 5日予以置换，并经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 ZA10006号专项报告鉴证，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预先投入金额 

高容量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 178,076,486.19 

2万吨氢氧化锂项目 150,067,468.35 

1.5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 3,387,910.02 

合计 331,531,864.56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 2019年度无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9年度无使用节余募集资金的情况。 

（七）超募资金本期使用情况 

公司 2019年度无使用超募资金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结余 42,103,636.19元。均存放于募集资

金开户银行的活期账户内。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情况，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9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七、会计师对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审核意见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赣锋锂业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发表意见为：公司的上述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

规定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贵公司募集资金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的

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赣锋锂业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程建新       沈  佳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